附件2
2026年度师市创新创业平台与基地建设计划
项目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
（一）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点支持师市重点实验室建设；支持师市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支持院士工作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技术创新中心等科研条件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开放服务等。
（二）创新创业平台（基地）。主要支持兵团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支持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建设；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组织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科技资源共享，促进小微企业创新升级。
（三）科技服务机构。主要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专家工作站、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检测检验等各类科技服务机构，面向师市科技活动需求，开展科技咨询、技术评估、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科技企业孵化以及有关知识产权代理等专业化科技服务。
二、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是师市辖区内获国家、兵团、师市相关部门认定、为师市各行业提供创新创业服务的各类创新创业平台（基地）和科技服务机构，实际运行1年以上，开展工作成效明显。
2.实施期限为1—2年，项目申请资金原则上不超过20万元，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课题），申请师市财政资金与企业自筹资金比例不低于1:2。
3.项目资金不得列支间接经费及绩效支出，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偿还债务等支出，不得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在职人员工资性支出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以及国家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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